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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8日22时43分许，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空分装置低压氮气球罐底部突然撕裂发生容器爆炸，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236.8285万元（不包含事故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和《河南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省政府令第143号）等有关规定和领导批示要求，2025年6月10日平顶山市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市政府领导任组长，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尼龙新材料开发区管委会、叶县人民政府等为成员单位的平顶山市人民政府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6·8”一般容器爆炸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同时邀请市纪委监委、市人民检察院和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纪委参加，对事故依法依规进行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试验、查阅资料、调查取证、技术鉴定、综合研判等方式，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因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未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生产组织管理不到位，现场作业人员处置异常工况不及时而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690][bookmark: _Toc698986525][bookmark: _Toc13805][bookmark: _Toc12074]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5158][bookmark: _Toc7262][bookmark: _Toc3981][bookmark: _Toc37013524]（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bookmark: _Toc1733183806]1.工商登记情况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尼龙科技公司）是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隶属于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2月24日，是一家以硫磺、苯、氢气、液氨为主要原料，年产38万吨己内酰胺、15万吨己二酸的大型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分为东、西两个厂区，总占地1400亩，现有职工1600余人。法定代表人：禹某某；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行业门类：制造业（C）中大类（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注册资本：陆拾捌亿柒仟玖佰玖拾壹万伍仟柒佰圆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4000949049903；经营期限：长期；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生产；供电业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热力生产和供应，化肥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金属材料销售；产业纺织制成品销售；融资咨询服务；再生资源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登记时间：2024年5月7日。
[bookmark: _Toc20052202]2.“两重点一重大”情况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尼龙科技公司下设有生产技术部、安全技术部、设备管理部、组织人事部、财务资产部、企业管理部、党群工作部、综合办公室、技术研发中心等业务主管部门和己二酸车间、艾斯安车间、醇酮车间、环己酮车间、硫硝车间、己内酰胺车间、双氧水车间、储运车间、热电车间、动力车间、运输包装车间等，拥有己二酸生产装置、硝酸生产装置、环己醇生产装置、环己醇脱氢生产装置、环己酮生产装置、己内酰胺一期生产装置、己内酰胺二期生产装置、双氧水一期生产装置、双氧水二期生产装置、发烟硫酸生产装置、艾斯安生产装置等11套化工生产装置。
尼龙科技公司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有加氢工艺、过氧化工艺、氧化工艺，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有氨、苯、天然气、氢气、甲苯、甲醇、二氧化硫、三氧化硫等，共有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17处，其中一级重大危险源2处（液氨罐区、1#罐区）、二级重大危险源3处（2#双氧水装置中间罐区、环己醇装置、1＃己内酰胺装置中间罐区）、三级重大危险源2处（1＃双水装置成品罐区、环己酮装置原料成品罐区）、四级重大危险源10处（环己酮装置（含高压框架、低压框架）、双氧水装置、2#双氧水装置稀品工段、2#双氧水装置纯化工段、硝酸装置、环己醇装置中间罐区、2＃环己酮氨肟化装置、己内酰胺装置、环己酮氨肟化装置、2#己内酰胺装置）。
[bookmark: _Toc1259352171]3.安全管理基本情况
（1）安全生产许可证取证情况
尼龙科技公司于2017年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豫O）WH安许证字〔2017〕00111；2024年6月12日延续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豫O）WH安许证字〔2024〕00111；许可范围：过氧化氢溶液[含量﹥8％]30.8万吨/年、环己烷4.12万吨/年、硝酸27万吨/年、氮[液化的]1600吨/年、发烟硫酸30万吨/年、硫酸6.4万吨/年、环己酮15万吨/年，有效期：2024年6月12日至2026年12月25日。
（2）安全管理制度建立情况
尼龙科技公司制定有《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制度》《安全培训教育制度》《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管理制度》《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安全生产重大异常信息管理制度》《安全生产违规违章行为举报制度》等，安全管理制度体系较为完善。
缺少关键岗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footnoteRef:1]][[footnoteRef:2]]；部分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与人员实际配备不符[[footnoteRef:3]]。 [1: [] 动力车间设置有安全主管岗位，但未制定相应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  [2: [] 尼龙科技公司《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中没有规定组织人事部副部长王松魁所担任职务的安全生产职责。]  [3: [] 尼龙科技公司《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中安全技术部安全管理员的安全职责，实际由部门1个业务主管和8个安全管理员分工后共同承担，未将安全生产职责具体细化落实到人。] 

（3）安全管理机构设置情况
尼龙科技公司安全技术部是公司安全管理机构，现有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42人，其中10人取得注册安全工程师证书（化工类）。负有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计划，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状况，开展危险源辨识、评估和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施和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措施等职责。
（4）安全教育培训情况
尼龙科技公司组织人事部结合安全技术部负责制定公司年度安全培训计划，安全技术部负责具体实施安全教育和培训。各车间和部门负责对本单位员工开展日常性安全教育和培训。
安全技术部依据国家、地方及行业规定和岗位需要，每年进行识别一次安全培训教育需求，确定下年度安全培训教育目标和要求，结合公司安全培训教育目标和要求制定下年度安全培训教育计划报培训中心组织实施。每月对各单位安全教育培训工作开展完成情况和实施效果进行监督、检查，检查结果并纳入公司安全工资日常安全生产考核。
对《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双重预防体系资料》等相关制度规范培训教育不足[[footnoteRef:4]]。 [4: [] 动力车间制定有《动力车间双重预防体系资料》，但日常只是放到各岗位要求人员自行学习，并未组织过相关教育培训及考核。] 

[bookmark: _Toc1774658572]（二）事故装置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23996][bookmark: _Toc7470][bookmark: _Toc6223]本次事故装置系空分装置，空分装置为KDN4000/200Y型空气分离设备，2015年8月投产，采用双塔双冷凝深冷精馏法制取氮气，产品为4000Nm³/h、压力0.8MPa、纯度O2≤3PPm的高纯氮气。氮气出精馏塔压力为0.26MPa，经活塞式氮压机提升压力至0.70MPa左右，经400Nm3氮气球罐缓冲后供全公司使用。富产液氮用配套的两台100m3液氮储罐储存，同时配套两台4000Nm³/h的空温式气化器供空分设备故障时使用。为满足生产需要，外购部分液氮，液氮卸入液氮储罐，通过气化器气化后进入常温低压氮气球罐（以下简称“氮气球罐”）。
现场液氮储槽2台，2015年12月10日投入使用，容积100m3，操作温度-196℃，操作压力0.8MPa。
现场空温式气化器2台，2015年12月10日投入使用，气化量4000Nm³/h，操作压力3.0MPa，材质：铝。
2024年6月，河南神马氢化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氢化学公司”）空分装置生产稳定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所需氮气全部由氢化学公司供应，期间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空分装置处于停车状态。2025年5月17日，氢化学公司空分装置停车检修，为满足生产需要，于2025年5月18日空分装置重新组织开车。
[bookmark: _Toc1641221614]（三）事故相关设备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470938161]1.压力容器情况
事故氮气球罐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编号：容豫DF1031，容器类别：I类，材质：Q345R，外形尺寸：Φ9200，容积：408m3，球壳壁厚：18mm，设计压力:0.88MPa，操作压力：0.8MPa，设计温度:50℃，工作温度：-15℃~35℃，设计使用年限20年，2015年12月10日投入使用。2024年12月9日由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技术科学研究院进行了定期检验，检验报告编号：RQCD-BG-D11-24-0002，检验结论：安全状况评定等级为2级，符合要求，下次定期检验日期：2027年12月9日。
[bookmark: _Toc1154309280]2.压力管道情况
事故氮气管道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编号：410400-P2015120008，管道级别GC2，材质20#，规格（管径×壁厚 单位：mm）⌀219×6，管道长度37.1m，设计温度60℃，设计压力1.0MPa，工作温度：40℃，工作压力：0.8MPa，验收和投用日期为2016年4月。2025年4月14日至2025年4月16日，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技术科学研究院到现场对压力管道进行检测检验，2025年5月25日出具了特种设备检验意见通知书（编号20250612001），检验结论：符合要求。
[bookmark: _Toc199421184]（四）事故发生经过
通过现场勘查、调取现场视频和生产调度员、主控人员通话记录以及对现场相关人员的调查询问，认定事故发生经过如下：
2025年6月8日12时08分许，空分装置精馏塔出现工况异常波动，氮气纯度超标，当班班组运行三班随将精馏塔出口进氮气球罐的氮气切出，并由精馏塔顶部将不合格氮气放空。为满足生产需求，使用一台气化器进行液氮气化供应氮气[[footnoteRef:5]]。 [5: [] 2025年5月25日一台气化器因存在漏点停止使用，至事故发生时只有一台气化器（P-V102A）运行。] 

2025年6月8日12时29分许，气化后氮气流量开始增加，气化后氮气流量为1296.21Nm³/h，温度11.3℃。
12时42分许，气化器后氮气温度降低为-9.3℃，气化后氮气流量为4015.19Nm³/h。
12时45分许，气化器出口氮气温度降到-29.8℃，气化器后氮气流量4979Nm³/h；液氮气化器后氮气出口管线开始结霜，氮气气化后温度指示（-30℃）报警，当班主控肖某某随即对报警信息进行了确认（只是对报警信号进行了确认，直至事故发生该异常工况也未消除），并告知当班班长李某某，李某某让现场人员开启另一台气化器，现场人员回复另一台气化器有漏点处于待修状态，并开启试运后漏气严重无法正常运行，回退到单气化器运行状态。
13时22分许，气化器出口氮气温度降到-132℃，气化器后氮气流量6383Nm³/h。
13时47分许，班组调整气化量后气化器出口氮气温度为-107.6℃，气化器后氮气流量4849Nm³/h。
17时01分许，气化器出口氮气温度降到-158℃，气化器后氮气流量7004Nm³/h。
19时30分许，班组调整气化量，气化器出口氮气温度降到-159.6℃，气化器后氮气流量6319Nm³/h。
19时42分许，气化器出口氮气温度回升到-80.8℃，气化器后氮气流量3415Nm³/h，此时气化器出口温度低于-10℃已持续约7小时。
19时56分许，班组调整汽化量，气化器出口氮气温度回降到-141.4℃，气化器后氮气流量6693Nm³/h。
20时12分许，班组调整气化器进口阀，气化器出口氮气温度升至-74.9℃，气化器后氮气流量2939Nm³/h。
20时35分许，气化器出口氮气温度降至-114℃，气化器后氮气流量5388Nm³/h。
21时41分许，关小气化器进液阀，气化器出口氮气温度-142.8℃，气化器后氮气流量4097Nm³/h，气化器后温度开始回升。
21时45分许，白班运行三班交班下班，班长李某某口头向夜班运行二班班长刘某某交接了相关内容，具体交接内容无法查证。
21时51分许，气化器出口氮气温度升至-97.6℃，气化器后氮气流量2974Nm³/h。
22时36分许，气化器出口氮气温度-162.7℃，气化器后氮气流量6914Nm³/h。
22时43分许，氮气球罐底部撕裂、爆炸。
[bookmark: _Toc18803][bookmark: _Toc5710][bookmark: _Toc24622][bookmark: _Toc2129514543]（五）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调查组听取了相关人员对事故情况的介绍，对有关人员进行了问询，调阅了现场视频监控和通话记录，查阅了相关资料，勘查了现场，经过检测、分析、查证、技术比对，形成相关记录及资料如下：
[bookmark: _Toc918541791]1.事故现场平面布置
事故氮气球罐（P-D102）位于动力车间空分厂房南侧，场所分别布置有分子筛（2台 P-T101A /B）、精馏塔（1台P-T102）、检维修备用气罐（2台 P-D105A/B）、仪表气球罐（1台P-D104）、氮气缓冲罐（2台P-D106 P-D105C）、液氮储罐（2台P-D103A/B）和气化器（2台P-D102A/B）；氮气球罐南侧为厂区道路，路南为循环水凉水塔。事故现场平面布置示意图如下：
[image: ]
图 1 事故现场布置示意图
[bookmark: _Toc61694063]2.事故现场有关情况
事故发生后，氮气球罐倒立在事故现场地面，球罐底部呈现撕裂状态，地面散落有氮气球罐、氮气管道碎片，碎片落地最远处为厂区外西南方向麦田的76m处，厂区内循环水凉水塔附近距离事故球罐南28m、西南32m处也散落有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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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氮气球罐连接管道脆裂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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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氮气球罐连接管道撕裂碎片

	[image: 球罐失效分析检测报告(1)_3_00]图 4 氮气球罐脆裂后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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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氮气球罐底部撕裂状态



[image: 事故碎片分布示意图_00]
图 6 事故碎片落地情况

[bookmark: _Toc15554][bookmark: _Toc3329][bookmark: _Toc31025][bookmark: _Toc379187998]（六）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1人死亡。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T 6721）核定事故直接经济损失为236.8285万元（不包含事故罚款）。
[bookmark: _Toc27148][bookmark: _Toc10923][bookmark: _Toc31051][bookmark: _Toc1316437418]（七）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bookmark: _Toc688304268]1.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当班班长刘某某从空分厂房出来后看到气化器后氮气管道裂口处喷液氮，马上跑到气化器处关闭进液阀，并打开放空阀进行放空。随后向车间主任曹某某报警，然后清点班组人员，发现贾某某已受伤晕倒在地上。曹某某接到报警电话后立即向相关领导进行了汇报，并到达主控室，要求主控联系调度进行停车处理。各生产车间领导和管理人员接到应急命令后，指挥停车应急处置，确保各生产装置退守到安全状态，防止次生衍生灾害发生，并统筹安排停车期间事故上报、安全保障和善后工作。同时，环境监测人员进入事故现场对环境进行实时检测，武装保卫处置组对事故现场进行人员疏散和现场警戒，禁止无关人员进入现场。
[bookmark: _Toc262549603]2.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氮气球罐底部撕裂、爆炸致使正在液氮卸车现场监护的贾某某遭受气流冲击而严重受伤，送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后经抢救无效，于2025年6月9日7时死亡；现场液氮槽车司机牛某某、押运员文某、循环水班长郭某某受到轻微伤，送医院观察于2025年6月9日出院。
事故发生后，尼龙科技公司积极安抚伤亡人员家属情绪，并开展赔偿工作。截至6月25日，善后赔偿协议签订完成。
[bookmark: _Toc572360518][bookmark: _Toc1352][bookmark: _Toc9585][bookmark: _Toc19057]3.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平顶山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市县应急管理局、园区管委会主要领导立即赶往事故现场，指导事故处置工作，要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后续处置，各装置做紧急停车处理，及时汇报处置结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避免次生灾害发生。同时河南省应急管理厅和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立即派出由专家和监管人员组成的工作组，指导做好现场处置、人员救治、信息报告、舆情引导等工作。尼龙科技公司迅速启动应急救援预案，救援工作反应迅速，处置措施得当，程序合规，未发生次生衍生事故。
[bookmark: _Toc19224][bookmark: _Toc2397][bookmark: _Toc8626][bookmark: _Toc1341675799]二、事故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320510582]（一）直接原因分析
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异常工况处置不及时，致使氮气管道、氮气储罐长时间处于低温运行状态（最低温度-162.7℃），导致氮气管道、氮气球罐本体材料冷脆，最终受氮气流量波动（22时31分许，使用气化器后氮气进行氮压机后管道内气体置换，液氮气化量随之增大）的影响，导致氮气球罐底部发生脆裂，球罐内液氮与空气接触迅速气化，体积急剧膨胀（在标准状况<1大气压，0℃>下，1m3液氮气化后约产生647m3氮气‌），造成事故发生。
[bookmark: _Toc19792][bookmark: _Toc13770][bookmark: _Toc117395470]（二）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bookmark: _Toc2043665008]1.氮气球罐底部撕裂碎片检测检验情况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委托中国船舶工业船舶材料技术检测中心对氮气球罐进行了检测分析，于2025年06月24日出具了《球罐破裂原因失效分析报告》（编号：No.：CL2535539）。分析结论为：（1）球罐失效模式：低温冷脆。失效原因：球罐底部处于-160℃-162.7℃的低温环境，材料在低温下发生脆化，在微缺陷以及额外的收缩应力作用下导致破碎。（2）球罐化学成分满足《GB/T 713-2014》要求。顶部常温拉伸性能满足《GB/T 713-2014》中常温热轧、控轧或正火状态要求。底部常温拉伸性能屈服强度低于要求，其他指标满足《GB/T 713-2014》要求。顶部常温冲击性能为188J，底部常温冲击性能为 129J。-160℃低温冲击性能仅为 2.5-2.8J。
[bookmark: _Toc354403503]2.事故研判情况
（1）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于2024年12月9日对氮气球罐进行了定期检验，检验结论：符合要求，说明球罐本体状态没有问题。氮气管道（P-GN-1607）于2016年4月投用，2025年4月14日至2025年4月16日，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技术科学研究院到现场对压力管道进行检测检验，2025年5月25日出具了特种设备检验意见通知书（编号20250612001），检验结论：符合要求。
（2）通过调阅氮气球罐2025年6月8日11时22分许至23时30分许的运行压力曲线，12时29分许，氮气球罐内压力0.746MPa。12时36分许，氮气球罐内压力0.685MPa。12时45分许，氮气球罐内压力0.671MPa。13时47分许，氮气球罐内压力0.645MPa。19时56分许，氮气球罐内压力0.65MPa。20时12分许，氮气球罐内压力0.706MPa。21时41分许，氮气球罐内压力0.541MPa。22时27分许，氮气球罐内压力0.504MPa。22时36分许，氮气球罐内压力0.56MPa。期间球罐内部压力最高0.706MPa，最低0.504MPa，始终在0.8MPa以下运行（设计操作压力为0.8MPa），说明没有出现超压运行现象，排除球罐内部压力超压的可能性。
（3）通过调阅氮气球罐运行温度曲线，2025年6月8日11时56分许，气化器低负荷工作时，出口汽化后气体温度11.3℃。12时36分许，气化器后氮气温度开始降低。12时42分许，气化器出口氮气温度降到-9.3℃。12时45分许，气化器出口氮气温度降到-29.8℃。13时22分许，气化器出口氮气温度降到-132℃。13时47分许，气化器出口氮气温度降到-107.6℃17时01分许，气化器出口氮气温度降到-158℃。19时30分许，气化器出口氮气温度降到-159.6℃。19时56分许，气化器后氮气温度回升至-141.4℃坏值报警。20时35分许，气化器后氮气温度回升至-114℃。21时41分许，气化后氮气温度降至-142.8℃。22时36分许，氮气球罐温度突降至-162.7℃，已严重低于氮气球罐设计工作温度（-15至35℃）范围。事故氮气管道（P-GN-1607）通过法兰与氮气球罐底部连接，与氮气球罐属于同一工艺系统，内部介质、压力、温度与氮气球罐基本相同。氮气球罐、氮气管道长时间的低温，使得设备本体材料屈服强度随温度降低急剧增加，超过了氮气球罐罐壁、氮气管道材质的韧脆转变温度，造成材料冷脆。
（4）由于受氮气流量波动（22时31分许，使用气化器后氮气进行氮压机后管道内气体置换，液氮气化量随之增大）的影响，导致氮气球罐底部发生脆裂，罐内液氮与空气接触迅速气化，体积急剧膨胀（在标准状况<1大气压，0℃>下，1m³液氮气化后约产生647m³氮气‌），造成氮气球罐底部撕裂，气体大量喷出，在反作用力的推动下氮气球罐向空中腾起，由于重心偏移，使氮气球罐倒立落地。
[bookmark: _Toc641608945][bookmark: _Toc29254][bookmark: _Toc7454]三、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bookmark: _Toc1615788951]（一）事故单位
[bookmark: _Toc867419567]1.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
（1）相关操作规章未认真贯彻执行。动力车间未按照相关部门规章以及公司制定的相关文件规定妥善处置工艺报警事项和出口管道结霜情况[[footnoteRef:6]][[footnoteRef:7]][[footnoteRef:8]][[footnoteRef:9]]，导致氮气球罐及氮气管道长时间低温运行；工艺报警记录台账不规范[[footnoteRef:10]]；空分装置交接班人员未落实《动力车间交接班管理制度》关于“五交五不接”有关规定[[footnoteRef:11]]，对空分装置运行安全状态掌握不清。 [6: [] 《化工企业生产过程异常工况安全处置准则（试行）》（应急厅〔2024〕17号）：3.6 必须及时响应装置所有报警。……]  [7: [] 动力车间《液氮贮存及气化系统正常运行及操作》第九条：当使用气化器时，各气化器出口气体的温度不得低于-10℃，一旦发现出口管路结霜必须立即调节液体供应量或暂时停运。]  [8: [] 《尼龙科技公司工艺连锁（报警）管理制度》4.2.1：报警设备禁止采取人为遮挡、调小音量等手段使其无法正常工作。4.2.2：正常生产过程中岗位人员发现生产工艺参数报警时，应当第一时间进行确认，并进行判断和分析，以采取措施恢复到正常操作范围。]  [9: [] 《生产异常信息管理制度》工艺异常分级原则：生产过程中出现造成的泄漏、工艺系统波动、工况异常、联锁故障、工艺指标监控及有毒有害气体监测器长期反复报警无法即时消除等异常均为生产工艺异常。对于可能扩大至公司其他车间及下游用户，造成多套系统或关联装置工艺系统波动等异常情况为公司级异常，异常车间应按要求填写《异常处理报告联络书》上交生产技术部后由生产技术部建立尼龙科技公司级《工艺异常管理台账》。]  [10: [] 《尼龙科技公司工艺连锁（报警）管理制度》4.2.4：所有系统出现的报警应立即进行确认处理、报警消除后在《工艺报警记录台账》中如实进行记录。事故当天，因报警过多，记录为“因精馏塔系统调整工况，多点报警”。]  [11: [] 《动力车间交接班制度》：接班班长组织召开交接班会议，由交班班长进行交班，全体接班人员列队接班。交班班长汇报上一班工作情况，接班班长就汇总岗前检查情况，对安全生产及其他方面存在的问题，向交班班长提出，要求其解释说明或立即处理。各岗位对口交接班，接班要逐项进行认真检查，签字确认后方可下岗；对重要的操作及安全问题双方共同到现场检查确认后交接。] 

（2）生产组织管理不到位。事故当天，动力车间使用一台气化器（P-V102A）的产出气化量并不能满足公司日常生产需求，而动力车间没有向公司调度室汇报存在问题，公司调度室对空分装置工艺流程和操作规程也不了解[[footnoteRef:12]]，在供应氮气压力频繁波动的情况下，多次要求动力车间加压，生产与调度脱节；白班运行三班和夜班运行二班人员配备不足，两个生产班主控各1人、夜班运行二班巡检工1人（按照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岗位编制均需要2人），注重精简人员而不对应提高智能化、自动化生产水平，实际上降低了企业安全生产水平。 [12: [] 事故当天氮气压力频繁波动，调度室知晓气化器结霜，但因不了解相关操作规程，且动力车间没有明确要求减量，未采取处置措施。] 

（3）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footnoteRef:13]][[footnoteRef:14]][[footnoteRef:15]]。动力车间制定有《动力车间双重预防体系资料》，并且已辨识出气化器开车作业活动有容器爆炸风险，但日常只是将《动力车间双重预防体系资料》放到各岗位要求人员自行学习，并未组织过相关教育培训及考核，也未制定针对性的应急预案或现场处置方案，导致现场岗位人员对作业风险和应急处置措施掌握不清，冒险违规操作；对调度室岗位员工教育培训不足，致使其对车间工段工艺及参数[[footnoteRef:16]]不熟悉，安全意识不强。 [13: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14: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15: [] 《河南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隐患治理办法》第七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将风险管控纳入安全生产责任制，具体履行下列风险管控责任：……；（三）将风险管控纳入年度教育和培训计划并组织实施，确保从业人员熟悉掌握相关知识技能；……]  [16: [] 据调查，尼龙科技公司日常组织调度员对空压机等涉及厂控设备参数的教育学习以及考核，主要由调度员自学各车间生产工艺以及操作规程等。] 

（4）设备管理不规范。气化器B故障未及时维修。2025年5月25日，动力车间发现气化器B有漏点，但直到5月30日9时11分才发出委托单，公司设备管理部审核后，当日转至神马运维公司。6月1日，神马运维公司到现场查看后确认无能力维修。设备管理部当即联系外部维修公司。6月8日下午，外部维修公司到达现场维修，确定维修方案，定于6月9日维修，耗时14天仍没有完成维修。氮气球罐设计操作温度范围为-15至35℃，而其温度仪表量程为0至100℃，出现坏值报警。
（5）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健全[[footnoteRef:17]]。缺少关键岗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部分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与人员实际配备不符。 [17: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当明确各岗位的责任人员、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等内容。……] 

事故调查组还发现了两项安全管理方面的其他问题：一是动力车间没有组织过对容器爆炸事故情景的应急演练；二是压力管道未按时检测检验[[footnoteRef:18]]。 [18: [] 事故氮气管道属于压力管道，最近一次需重新检测时间应为2024年底，而实际检测时间为2025年4月14日至2025年4月16日。] 

[bookmark: _Toc92975070]2.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履行《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到位[[footnoteRef:19]]。在月度安全督导检查和安全考核工作中，未及时发现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存在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健全、安全规章制度未严格落实、安全教育培训以及人力资源统筹不到位等管理问题。 [19: [] 《神马股份机关各部门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技术处安全生产责任制：组织或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检查基层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落实。] 

[bookmark: _Toc1712628228]（二）有关监管部门
[bookmark: _Toc442288373]1.叶县应急管理局平顶山尼龙新材料产业开发区分局
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不深入，未及时发现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存在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健全、安全规章制度未严格落实、安全教育培训以及人力资源统筹不到位等管理问题，并且对于日常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仅进行口头提示，对辖区内企业履行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职责不到位[[footnoteRef:20]]。 [20: [] 中共叶县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设立叶县应急管理局平顶山尼龙新材料产业开发区分局》(叶编〔2020〕33号)：分局作为叶县应急管理局的派出机构，依法行使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职权，负责平顶山尼龙新材料产业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工作。] 

[bookmark: _Toc542781196]2.叶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龚店市场监督管理所
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交市场综合监督管理行政执法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不深入，未发现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动力车间压力管道检验检测超期的情况（事故氮气管道属于压力管道，最近一次需重新检测时间应为2024年底，实际检测时间2025年4月14日至2025年4月16日），对辖区内化工企业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监督管理存在不足，不完全掌握辖区内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检测检验时间，存在管理盲区。
[bookmark: _Toc828548518]（三）地方党委政府
[bookmark: _Toc1141274898]1.平顶山尼龙新材料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安全发展理念树立不够牢固，统筹发展与安全不足。对辖区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监督检查不深入，督促落实安全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扎实，未及时发现、消除辖区企业存在的安全隐患。
[bookmark: _Toc579794720]2.叶县人民政府
落实属地监管责任不到位，督促各有关部门对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监督检查不深入，未及时发现、消除辖区企业存在的安全隐患。
[bookmark: _Toc13581][bookmark: _Toc14447][bookmark: _Toc414248676]四、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 [bookmark: _Toc1161327100]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人员（1人）
贾某某，男，动力车间北区运行2班现场巡检员、安全员。未按规定交接班[[footnoteRef:21]]，对现场设备运行状况进行安全确认，未及时发现气化器和氮气球罐异常及报警情况。对事故发生负直接责任。因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其责任。 [21: [] 《动力车间交接班制度》：接班班长组织召开交接班会议，由交班班长进行交班，全体接班人员列队接班。交班班长汇报上一班工作情况，接班班长就汇总岗前检查情况，对安全生产及其他方面存在的问题，向交班班长提出，要求其解释说明或立即处理。各岗位对口交接班，接班要逐项进行认真检查，签字确认后方可下岗；对重要的操作及安全问题双方共同到现场检查确认后交接。] 

（2） [bookmark: _Toc1839146892]建议企业内部处理责任人员（11人）
1.肖某某，女，动力车间北区运行3班空分工段主控，事故当天白班主控。履行岗位安全生产责任不到位[[footnoteRef:22]]，对气化器超量、低温运行风险认识不足，未按规定妥善处置工艺报警事项和气化器出口管路结霜情况[[footnoteRef:23]][[footnoteRef:24]][[footnoteRef:25]]，导致氮气球罐及氮气管道长时间低温运行；工艺报警记录台账不规范[[footnoteRef:26]];未按规定与接班人员交接，没有交接本班生产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建议由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依照企业内部管理规定追究其责任。 [22: [] 尼龙科技公司《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空分空压主控岗位：负责空分空压装置、制冷站的 DCS 监控、视频监控，严格按照操作规程、确认联络操作法进行操作。……]  [23: [] 《化工企业生产过程异常工况安全处置准则（试行）》（应急厅〔2024〕17号）：3.6 必须及时响应装置所有报警。……]  [24: [] 动力车间《液氮贮存及气化系统正常运行及操作》第九条：当使用气化器时，各气化器出口气体的温度不得低于-10℃，一旦发现出口管路结霜必须立即调节液体供应量或暂时停运。]  [25: [] 《尼龙科技公司工艺连锁（报警）管理制度》4.2.1：报警设备禁止采取人为遮挡、调小音量等手段使其无法正常工作。4.2.2：正常生产过程中岗位人员发现生产工艺参数报警时，应当第一时间进行确认，并进行判断和分析，以采取措施恢复到正常操作范围。]  [26: [] 《尼龙科技公司工艺连锁（报警）管理制度》4.2.4：所有系统出现的报警应立即进行确认处理、报警消除后在《工艺报警记录台账》中如实进行记录。事故当天，因报警过多，记录为“因精馏塔系统调整工况，多点报警”。] 

2.范某某，女，动力车间北区运行2班空分工段主控，事故当天夜班主控。履行岗位安全生产责任不到位，未按规定与交班人员交接，不清楚白班空分岗位生产安全情况；对气化器超量、低温运行风险认识不足，未妥善处置工艺报警事项和出口管道结霜情况；工艺报警记录台账不规范。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建议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依照企业内部管理规定追究其责任。
3.李某甲，男，动力车间北区运行3班班长，事故当日空分工段白班班组长兼任主控，负责本班的全面工作。履行空分班长和主控岗位安全生产责任不到位，对气化器超量、低温运行风险认识不足，未按规定妥善处置工艺报警事项和出口管道结霜情况，导致氮气球罐及氮气管道长时间低温运行，并向工段长、值班领导报告运行异常情况[[footnoteRef:27]]；工艺报警记录台账不规范；未向调度室报告只有单台气化器工作的情况，导致生产与调度脱节;未按规定执行交接班制度。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建议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依照企业内部管理规定追究其责任。 [27: [] 尼龙科技公司《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空分空压班长岗位：第九条  及时、如实向工段长、值班领导报告运行异常情况和事故，及时组织本班组人员进行事故救援。] 

4.刘某某，男，动力车间北区运行2班班长，事故当日空分工段夜班班组长兼任主控，负责本班的全面工作。履行空分班长和主控岗位安全生产责任不到位，对气化器超量、低温运行风险认识不足，未按规定执行交接班制度，未按规定对DCS进行监控，不清楚空分空压装置生产安全状态；发现气化器出口管道结霜后，未及时、如实向工段长、值班领导报告运行异常情况；未向调度室报告只有单台气化器工作的情况，导致生产与调度脱节。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建议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依照企业内部管理规定追究其责任。
5.焦某某，男，中共党员，动力车间供水、空分工段段长。履行岗位安全生产职责不到位[[footnoteRef:28]]，不熟悉空分空压工作装置安全操作规程等知识，不具备担任空分水循环工段段长的实际能力，对工段岗位人员实际操作能力教育和培训考核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依照企业内部管理规定追究其责任。 [28: [] 尼龙科技公司《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供水、空分段长岗位：第二条  严格遵守供水、空分装置安全操作规程，按照确认联络操作法、应急处置方案，指挥工艺操作和应急处置。] 

6.宋某某，男，中共党员，动力车间北区（空分工段、水循环工段）工艺技术员。对空分装置岗位人员教育培训不到位，岗位人员对气化器超量运行以及低温报警风险认识不足。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依照企业内部管理规定追究其责任。
7.张某甲，男，中共党员，动力车间安全员，事故当天动力车间值班安全员，对车间安全生产工作负监督管理责任。对气化器超量、低温运行风险认识不足，未及时处置气化器和氮气球罐底部结霜、单台气化器无法满足正常生产需求等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不到位，未针对识别出来的风险隐患组织过教育培训。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依照企业内部管理规定追究其责任。
8.陈某某，男，中共党员，动力车间工艺副主任，对空分空压及附属装置的安全生产负责，向车间主任负责。对车间工艺运行人员的岗位应知应会教育培训，安全生产责任制、操作规程、工艺管理制度，考核落实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领导责任。建议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依照企业内部管理规定追究其责任。
9.张某乙，女，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动力车间三级工程师兼动力车间安全主管，对车间安全生产工作负监督管理责任，向车间主任负责。督促指导车间安全员张敬卓建设双重预防工作体系不到位，未针对识别出来的风险隐患组织过教育培训；没有组织过容器爆炸事故应急演练。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领导责任。建议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依照企业内部管理规定追究其责任。
10.王某甲，男，中共党员，生产技术部工艺副部长，负责公司工艺报警及联锁管理和生产工艺变更管理工作。工艺管理督导不力，督促动力车间各岗位人员严格落实《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工艺联锁（报警）管理制度》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动力车间各岗位人员不清楚气化器低温以及氮气球罐管道结霜风险，指导各车间操作规程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依照企业内部管理规定追究其责任。
11.王某乙，男，中共党员，生产技术部生产调度副部长，协助部长抓好公司生产调度管理工作。督促生产技术部和调度室人员做好对公司风险监测预警系统、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运行工作不到位，日常依赖于车间主动报告工艺异常，一托了之，而缺少主动发现和提级管理机制；日常只注重对重点厂控设备的参数进行教育培训，导致调度员不熟悉各车间生产工艺流程，不能意识到氮气供应量反复波动背后的隐藏风险，不掌握车间设备的实际运行状态。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依照企业内部管理规定追究其责任。
（3） [bookmark: _Toc41423601]对企业有关责任人员处理（处分）建议（10人）
1.曹某某，男，中共党员，动力车间主任，事故发生当日动力车间值带班领导，对车间全面工作负责。对事故当天车间生产安全状态掌握不清，对气化器超量、低温运行风险认识不足，未及时按规定处置管道结霜、工艺异常报警等;对车间员工教育培训不到位，致使部分岗位从业人员不具备相应知识和技能，对气化器低温运行风险认识不足；对车间人力资源管理不到位，事故当天两班均存在人员配置不足的情况，致使人员工作负荷较大，安全生产意识弱化。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领导责任。建议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给予其记大过处分。
2.周某某，男，中共党员，动力车间党支部书记兼工会主席，在安全生产工作上与车间主任负同等责任。对事故当天车间生产安全状态掌握不清，未及时按规定处置管道结霜、工艺异常报警等;对车间员工教育培训不到位，致使部分岗位从业人员不具备相应知识和技能，对气化器低温运行风险认识不足；对车间人力资源管理不到位，事故当天两班均存在人员配置不足的情况，人员工作负荷较大，安全生产意识弱化。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领导责任。建议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给予其记过处分。
3.李某乙，男，中共党员，生产技术部部长，事故当天公司值班人员。事故当天生产组织管理不到位，生产与调度脱节；对部门岗位人员安全操作技术规程和工艺技术手册实施培训考核不到位，调度室岗位员工对双预防体系、工段工艺参数等相关知识掌握不足，安全意识不强，不能平衡好公司的生产与安全；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给予其记大过处分。
4.王某丙，男，中共党员，安全技术部部长。督促安全技术部对动力车间实际教育培训情况考核管理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给予其警告处分。
5.朱某，男，中共党员，设备管理部部长。督促设备管理部开展设备设施完好性管理工作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一定责任。建议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给予其警告处分。
6.赵某，男，中共党员，组织人事部部长。对动力车间员工资质符合定岗定编工作管理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一定责任。建议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给予其诫勉处理。
7.庞某某，男，中共党员，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分管生产技术部、技术中心。督促生产技术部落实安全生产职责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给予其记过处分。
8.崔某某，男，中共党员，副总经理，分管安全技术部。督促安全技术部安全生产职责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给予其警告处分。
9.王某丁，男，中共党员，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对公司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是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未健全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组织安全教育培训和违章作业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改工作不到位；督促本单位严格实施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不到位；人力资源管理不到位，未统筹好精简人员与公司生产智能化、自动化的关系。未履行好主要负责人职责，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其诫勉处理，同时建议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footnoteRef:29]]给予其行政处罚。 [29: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10.禹某某，男，中共党员，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对公司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是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未健全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组织安全教育培训和违章作业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改工作不到位；督促本单位严格实施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不到位；人力资源管理不到位，未统筹好精简人员与公司生产智能化、自动化的关系。未履行好主要负责人职责，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其诫勉处理，同时建议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给予其行政处罚。
（4） [bookmark: _Toc655065067]安全管理方面其他问题移交建议
对于在调查中发现的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存在的2项其他问题[[footnoteRef:30]]，建议市安防委办分别移交叶县应急管理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处理。 [30: [] 一是动力车间没有组织过对容器爆炸事故情景的应急演练；二是压力管道未按时检测检验。] 

（5） [bookmark: _Toc162601405]对有关公职人员的处理建议
对于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的有关公职人员履职方面的问题线索及相关材料，移交纪检监察部门。
（6） [bookmark: _Toc1195732881]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是事故发生单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footnoteRef:31]]的规定给予其行政处罚，并建议其向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深刻检查。 [31: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2.中国平煤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的上级单位，督促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履行企业主体责任不到位，未发现该公司在日常安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建议其向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深刻检查。
3.平顶山尼龙新材料开发区管委会。对管理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的监督检查不到位。建议其向平顶山市人民政府作深刻检查。
4.叶县人民政府。履行属地安全管理职责不力。建议其向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做出深刻检查。
5.建议由市安防委会分别对叶县分管安全生产和市场监管的副县长、平顶山尼龙新材料开发区管委会分管安全生产的副主任以及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
[bookmark: _Toc854486251]五、事故主要教训
（1） [bookmark: _Toc144632300]汲取过往事故教训不深刻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对典型事故不要处理完就过去了，要深入研究其规律和特点；对易发生重特大事故的行业领域，要采取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性工作机制，推动安全生产关口前移。2019年三门峡市河南省煤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义马气化厂“7·19”重大爆炸事故暴露出的企业重生产轻安全、安全管理架构层级多、对空分设备风险危害认知不足等问题，在这次事故中重现，反映出企业和属地监管部门没有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导致同类事故重蹈覆辙。
（2） [bookmark: _Toc2114274672]企业仍存在重生产轻安全倾向
当下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加之市场竞争激烈，企业急切地需要降本增效，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重生产轻安全思想抬头。比如本次事故中，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动力车间、调度室乃至生产技术部自始至终在关注精馏塔氧含量分析工作，以尽快并塔恢复氮气生产，没有考虑到一台气化器运行的安全风险，当出现异常工况时，没有及时减产乃至停产。此外，据调查，从2023年公司开始精简人员，而在精简过程中，对各岗位安全价值考虑不足，加之智能化自动化手段没有跟上，员工工作负荷较高，安全生产水平有所降低。
（3） [bookmark: _Toc916180314]企业安全管理效能低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虽然设置了专门的安全管理机构，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等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体系，然而公司各级各部门将安全生产压力层层压至各车间，日常以检查代替监管，不去主动掌握车间实际生产安全状况，过分依赖于下级车间报告，管理滞后性较强，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现场作业人员的侥幸心理。比如本次事故中，动力车间气化器低温报警的重大异常工况信息被滞留于车间长达10余个小时，直到事故发生前，公司各级各部门仍没有察觉。
（4） [bookmark: _Toc523820299]监管部门隐患排查整治质量不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对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守土有责，敢于担当，严格监管，让人民群众安心放心。相关监管部门多次检查，没有排查出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存在的异常工况管理缺位、安全教育培训存在漏洞、岗位人员配置不足等问题，对潜在安全风险认识不足，措施不够得力，针对性不强，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不够扎实，出现安全盲区和漏洞。
6、 [bookmark: _Toc26776][bookmark: _Toc1283228443][bookmark: _Toc10286]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
此次事故暴露的“带病运行”“报警麻木”等问题，印证了2024年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印发的《化工企业生产过程异常工况安全处置准则(试行)》中“‌退守优于强撑、避险高于生产‌”的核心原则。现提出以下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
[bookmark: _Toc1604484583]（一）持续推进企业安全主体责任的落实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要以细之又细、严之又严的态度加强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积极配合属地政府及开发区组织的帮扶指导和专项检查等行动。逐一对照岗位人员完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针对各车间辨识出来的各类设备和作业活动风险，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教育学习，将其融入到教育培训计划和日常班组学习中，切实增强员工的风险防范能力和意识；加强作业现场管理，改善对员工违章操作的管控方法，不能以罚代管、罚后不管，要将安全生产关口前移，完善异常工况风险管控机制，避免车间和公司调度室之间信息脱节，要压实公司级安全管理责任；统筹好人员精简与安全保障的关系，要将岗位的安全价值纳入考量范围，配齐配强关键岗位人员；开展低温脆裂、球罐爆炸专项演练，涉氮密闭区域配备氧含量检测仪和呼吸器。建立设备维修响应绿色通道，明确维修优先级和时限要求，显著提高设备维修效率，杜绝“带病运行”。
[bookmark: _Toc786369902]（二）强化安全发展理念
平顶山尼龙新材料开发区管委会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提高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的能力水平。认真总结本次事故惨痛教训，以案为鉴、以案示警、以案促改，组织日常检查和专家帮扶指导时要以“防异常工况处置不当、防设备带病运行、防安全培训走过场、防岗位配置不足”为重点内容，做到隐患排查到位、措施管控到位、问题整改到位。
[bookmark: _Toc1855588961]（三）提高监管专业性和有效性
叶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应急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如龚店市场监督管理所、尼龙新材料产业开发区分局）要切实提升监管人员的专业素养和风险辨识能力，加强对辖区内企业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特种设备的动态监管，建立检验检测到期提醒机制，杜绝超期未检现象。对异常工况管理、报警处置、交接班制度执行等关键环节进行重点抽查。改变“重检查、轻整改”的惯性，对发现的隐患要紧盯不放，实行闭环管理，运用行政处罚、约谈警示等手段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bookmark: _Toc798676734]（四）加强安全生产基础能力建设
各级各部门应当鼓励和支持企业加大安全投入，推广应用先进适用的安全技术、工艺和设备，如智能化安全监控系统、在线监测诊断技术等，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和风险预警能力。推动企业建设完善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实现风险监测预警、人员定位、智能巡检、双重预防机制运行等功能的有效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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